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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1038 号

申请人：李虞钦，男，汉族，1977 年 10 月 22 日出生，住

址：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艾尔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

海珠区大干围路 38 号第 5 工业区 11 之 1 东梯首层 111 室。

法定代表人：司徒健廉。

委托代理人：王芬，女，该单位股东。

申请人李虞钦与被申请人广州艾尔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关

于工资、加班费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

庭审理。申请人李虞钦和被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司徒健廉及委

托代理人王芬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3 年 12 月 26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11 月 1 日至 2023 年

11 月 25 日工资 8325 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10

月 27 日至 2023 年 11 月 25 日加班费 1026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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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申请人 2023 年 12 月 1 日、12 月 3 日、12 月 5 日、12 月 17

日、12 月 25 日和 12 月 26 日的误工费 1998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双方在 2023 年 10 月 30 日面谈中约定

申请人月工资为 8000 元，月休 2 天，上班时间从早上 9 时至晚

上 9 时。申请人在 2023 年 11 月 16 日要求我单位预支工资，我

单位基于人道主义预支申请人 2000 元；二、申请人在上班期间

存在纪律问题和执行力不足问题，我单位多次给予警告并试图

纠正申请人的行为，申请人 2023 年 11 月 7 日、9 日、12 日、

15 日、17 日、19 日迟到，11 月 6 日、23 日在未告知的情况下

自行休息，上述行为均违反了我单位规定，影响我单位生产运

营。申请人不听从安排，盲目相信自己的操作，导致产生大量

瑕疵品，造成我单位 3 万元损失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

合同法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，我单位有权解除与申请人的劳动

合同。请依法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工资问题。经查，申请人系被申请人的员工，上

班时间从 9 时至 21 时，月休 2 天，申请人于 2023 年 11 月 25

日离职。被申请人分别在 2023 年 10 月 29 日和 11 月 16 日支付

申请人 200 元和 2000 元。申请人主张其于 2023 年 10 月 27 日

到被申请人处面试，即日通过并开始上班，月工资为 10000 元，

被申请人支付的2000元和 200元分别是 2023年 10月工资和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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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补贴，其 11 月 16 日、11 月 23 日各出勤 0.5 天，被申请人

未支付其 2023 年 11 月工资。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 2023 年 10

月 27 日前来面试，此后 3 至 4 天里其单位安排申请人试做羽绒

服打版，并支付申请人 200 元作为吃饭钱，最终其单位对申请

人的完成结果比较满意，让申请人 2023 年 11 月 1 日正式上班，

约定申请人月工资为 8000 元，因申请人打版的羽绒服出现技术

问题导致客户退货，故其单位支付申请人 11 月工资 2000 元。

本委认为，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系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起始时

间以及申请人的薪资标准。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及双方当事人

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，本委作如下分析：首先，被申请人未能

举证证明其单位2023 年 10月 27日至 10月 31日期间安排申请

人从事打版工作属于面试测试内容，且经申请人知悉且同意，

在此情形下，申请人自 2023 年 10 月 27 日开始从事被申请人安

排的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七条的规定，

劳动关系自实际用工之日建立，因此，本委认定双方于 2023 年

10 月 27 日建立劳动关系。其次，根据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

第四十八条的规定，双方对工资支付发生争议的，用人单位负

有举证责任。鉴于被申请人未能举证证明双方明确约定申请人

薪酬标准为 8000 元，被申请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遂

本委采纳申请人关于工资标准为 10000 元/月的主张。又申请人

主张被申请人已支付的其中一笔款项 200 元属于餐费补贴，但

申请人未举证证明该主张，该主张缺乏依据，本委不予采纳。



- 4 -

最后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的规定，结合

申请人的工时制度及出勤情况，经计算，申请人日工资为 296.3

元[10000 元÷（21.75 天+6 天×200%）]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

请人 2023 年 1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1 月 25 日工资 7874.2 元

[296.3 元×（5 天+19 天+5 天×200%）-2200 元]。

二、关于加班费工资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在职期间每月 2

天的例休没有休，2023 年 10 月 31 日和 11 月 15 日超过 21 时

下班，要求被申请人支付上述期间的加班费。本委认为，首先，

如上述查明情况，申请人上班时间从 9 时至 21 时，月休 2 天，

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执行不同于标准工时制的固定工时制度且劳

动报酬固定的双固定用工模式，经折算，申请人的月工资不低

于以广州市最低工资数额作为标准工时工资折算的工资总额，

无证据显示申请人对该用工模式及工资结算方式提出异议，故

申请人的工资应视为包含该工时制度内的标准工作时间及加班

工作时间的标准工资及加班工资，本委不再另行计算该工时制

度内的加班工资。其次，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

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，申请人

对其主张的加班事实负有首要举证责任，现申请人未能举证证

明其 2023年 10月 31日和 11月 15日因从事被申请人分配工作

任务致使延长工作时间，该主张缺乏依据，本委不予采纳。综

上，本委对申请人该项仲裁请求不予支持。

三、关于误工费问题。申请人在申请书中主张前往劳动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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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 6 次，耽搁 6 天时间，要求被申请人支付该 6 天工资作为误

工费。本委认为，申请人主张的误工费不属于双方履行劳动关

系过程中而产生的争议。因此，申请人该项仲裁请求不符合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二条的情形，不属于劳

动关系法律法规的调整范围，本委对申请人该仲裁请求不予处

理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

第二条、第六条，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四十八条，参照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

第四十二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3 年 1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1 月 25 日工资 7874.2 元；

二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

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

律效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

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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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裁决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

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吴紫莉

二○二四年三月十五日

书 记 员 张秀玲


